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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
 

 

 

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京威股份”）

于2020年11月30日收到公司持股5%以上股东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福尔达投资”）及其一致行动人龚斌发来的《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<调查通知书>的告知函》，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： 

福尔达投资及龚斌分别于2020年11月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调

查通知书》（编号：京调查字20155号、京调查字20156号），调查通知书内容如

下：“因涉嫌超比例减持未按规定披露，限制转让期限内减持京威股份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会决定对你进行立案调查，请予以配合”。 

本次立案调查事项系针对持有公司5%以上股东福尔达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

龚斌的调查，福尔达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于2018年9月14日至2020年5月21日期间

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,205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的6.8%，在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5%时，未按照《证券法》和《上市公司收

购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及时向公司提交书面报告、通知公司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，

在履行报告和信息披露义务前也未停止买卖公司股票。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20年6

月9日出具了《关于对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%以上股东及其

一致行动人的监管函》（中小板监管函【2020】第 59 号）、中国证监会北京监

管局于2020年9月23日出具了《关于对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龚斌采取出

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》（【2020】152号）。 

2020年11月27日福尔达投资、龚斌分别因上述事件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出具的立案调查通知书（编号：京调查字20155号、京调查字20156号）。 

截至2020年11月30日，福尔达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龚斌合计持有公司股份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9,461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6.31%。本次立案调查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

影响。公司将密切关注此次股东被调查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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